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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农〔2012〕53 号 

 

   

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关于印发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委，水产主管部门，委属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应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高效组织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农

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郑州市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郑州市农产品

质量安全条例》等，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编制了《郑州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制定出各县（市、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认真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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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执行。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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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总则 

一、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各级农业部门应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的

应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效预防、积极应对和及时控制农产

品质量安全事故，高效组织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农产

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

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二、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和《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参照《河南

省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农业部门操作手册》和《郑州市食

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制定本预案。 

三、事故分级 

（一）特别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Ⅰ级）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1、事故危害特别严重，对我省和其他省（区、市）造成严

重威胁，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的； 

2、超出省政府处置能力的； 

3、发生跨国（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造成特别严重社

会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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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务院认为需要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负责处

置的。 

（二）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Ⅱ级）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1、事故危害严重，影响范围涉及 2 个以上省辖市级行政区

域的； 

2、造成伤害人数 100 人以上，并出现死亡病例的； 

3、造成 10 人以上死亡病例的； 

4、省政府认定的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三）较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Ⅲ级）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1、事故影响范围涉及省辖市级行政区域内 2 个以上县级行

政区域，给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 

2、造成伤害人数 100 人以上，或者出现死亡病例的； 

3、省辖市人民政府认定的较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四）一般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Ⅳ级）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1、事故影响范围涉及县级行政区域 2 个以上乡镇，给公众

饮食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 

2、造成伤害人数 30-99 人，未出现死亡病例的； 

3、县级人民政府认定的其它一般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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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后，市农委启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

故应急指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统一领

导、指挥、协调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一、应急指挥领导小组 

（一）职责 

1、协助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事故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3、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开展相关技术鉴定等工作； 

4、根据需要发布事故的重要信息； 

5、审议批准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应急处理工作报告

等。 

（二）总指挥长：由市农委主任担任。 

常务副指挥长：由市农委主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副主

任担任。 

（三）成员单位：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性质和应急处

理工作的需要确定，包括：委办公室、委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

委计划财务处、委科技教育处、委种植业与农业机械管理处、委

水产办公室、委政策法规处、委组织宣传处、市农产品质量检测

流通中心以及事故发生地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二、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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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责 

1、贯彻落实市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的各项部署，组织实施事

故应急处置工作； 

2、检查督促各县（市、区）、委各处室和相关单位做好各项

应急处置工作，及时有效控制事故，防治蔓延扩大； 

3、研究协调解决事故应急处理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必要时

决定采取有关控制措施； 

4、向省农业厅、市食安委办公室及其成员单位报告、通报

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情况； 

5、为新闻机构提供事故应急响应有关信息； 

（二）主任与副主任 

主任：由市农委农产品监管处处长担任； 

副主任：由委办公室、委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委计划财

务处、委科技教育处、委种植业与农业机械管理处、委水产办公

室、委政策法规处、委组织宣传处、市农产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

以及事故发生地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主管负责人担

任。 

三、应急处置工作组 

（一）综合协调组 

1、组成：由市农委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事故发生的级

别、类别等情况确定具体成员。 

2、职责：协调各工作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汇集、上报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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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事件信息，提供后勤保障。 

（二）事故调查组 

1、组成：由事故发生环节的具体监管职能部门为主负责。 

2、职责：调查事故发生原因，作出调查结论，组织协调当

地政府职能部门实施应急处置工作，监督相应措施的落实，评估

事故影响，提出事故防范意见。 

（三）事故处理组 

1、组成：由事故发生环节的具体监管职能部门为主负责。 

2、职责：依法实施行政监督、行政处罚，监督召回有毒有

害农产品，严格控制流通渠道，移送相关案件，依法追究责任人

责任。 

（四）新闻信息组 

1、组成：由市农委组织宣传处牵头负责。 

2、职责：组织汇总信息，制定新闻口径，制定新闻发布方

案，适时向媒体发布，受理事故发生地现场的记者采访。 

 

应急保障 

一、物资和经费保障 

市、县（市、区）两级政府要配备现代化的应对农产品质量

安全突发事故的设施设备，储备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故处置的

应急物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故预

防、应急准备、监测、预测、应急处置和检验等工作经费列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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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预算，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所需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保证

应急资金。 

二、技术保障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技术鉴定工作由具有资质的检测机

构市农产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承担。当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时，负责采集样本，按有关标准要求实施检测检验，为农产品质

量安全事故定性提供科学准确依据。 

三、队伍保障 

市、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有一定救援知

识和技能、应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故的专业队伍，定期开展

农产品安全应急处置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快速应对能力和技术

水平。 

四、信息保障 

市农委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专项信息报告系统，由市

农委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信息的

收集、处理、分析和传递工作。 

五、应急能力保障 

市、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应

急管理人员开展农产品安全法律法规、应急处置知识和能力培

训，提升快速应对能力和技术水平；同时，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

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工作，对其中的具体环节进行检验和

修正，提高应急反应的效率和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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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预警 

一、监测 

市农委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制度。市农委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处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的综合协调、归口管理和

监督检查。各相关处室、检测机构根据各自职责分工负责组织开

展农（渔）药物残留等监测工作。 

市农委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公告制度，及时发布有关农

产品农（渔）药残留监测信息。 

市农委各有关处、检测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重点

品种、重点环节、重点场所，尤其是高风险种养殖过程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日常监管。 

二、预警 

根据农产品安全事故的分级，农产品安全事故的预警由低到

高，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为标志，分四级预警。 

蓝色预警：预测将要发生一般（Ⅳ级）农产品安全事故，事

态可能会扩大。 

黄色预警：预测将要发生较大（Ⅲ级）农产品安全事故，事

态有扩大的趋势。 

橙色预警：预测将要发生重大（Ⅱ级）农产品安全事故，事

态正在逐步扩大。 

红色预警：预测将要发生特别重大（Ⅰ级）农产品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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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正在不断蔓延。 

预警的取消按照“谁发布、谁取消”的原则执行。 

 

信息举报、报告、通报和评估 

一、信息举报 

市、县（市、区）农业部门应设立并公布投诉、举报、咨询

电话，受理农产品质量安全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各级农业部门举报农产品质量安全

事故和隐患，有权举报不履行或者不按规定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

事故应急处置职责的部门、单位和个人。 

农业部门接到举报后，要及时通报有关部门，并根据职责对

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二、事故报告 

市农委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报告系

统，包括信息报告和通报，以及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信息采集

等。 

（一）报告主体和人员 

1、农产品种植、养殖单位、个人以及农产品批发市场、农

贸市场； 

2、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 

3、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发现）单位； 

4、各县（市）、区农业、水产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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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单位和个人。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不得瞒报、迟报、谎

报或者授意他人瞒报、迟报、谎报，不得阻碍他人报告。 

（二）报告程序 

遵循从下至上逐级报告原则，特殊情况可越级上报。鼓励其

他单位和个人向食品安全办公室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农产

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的发生情况。收到报告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及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并及时通

报同级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三）报告内容 

1、初次报告 

事故发生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报告事故发生的单位、时

间、地点、危害程度、死亡人数、事故报告单位信息（含报告时

间、报告单位、联系人员及联系方式）、已采取措施、事故简要

经过等内容。 

2、阶段报告 

既要报告新发生的情况，也要对初次报告的情况进行补充和

修正，包括事故的发展与变化、事故的诊断和原因、处置进程、

控制情况等。 

3、总结报告 

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鉴定结论，分析事故原因和影响因

素，提出今后对类似事故的防范和处置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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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通报 

市、县（市、区）农业部门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发现农产品安

全事故，或接到有农产品安全事故的举报，除向同级食品安全办

公室报告外，应及时和其他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之间相互通报获知

的农产品安全信息。 

涉及港、澳、台地区人员或者外国公民，或者事故可能影响

到境外，需要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有关机构或者有关国家通

报时，应报市政府和省农业厅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领导

小组按照程序进行。 

四、事故评估 

根据《郑州市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规定要求，农业行

政部门应当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供相关信息和资料，由卫生行

政部门统一组织协调开展食品安全事故评估。 

 

应急响应 

一、分级响应 

根据食品安全事故分级情况，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应急响应分

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响应。 

（一）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农产品安全事故响

应 

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分别由国务院、省政府启

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Ⅰ级、Ⅱ级农产品安全事故，市政府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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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级应急预案，开展先期应急工作，同时向国务院、省政府报告。

按照上级指挥部的部署，组织协调事发地县（市、区）政府全力

开展应急处置。 

（二）较大（Ⅲ级）农产品安全事故响应 

较大（Ⅲ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由市政府启动相应级别应

急响应。市政府负责统一领导和指挥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农产

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发生较大农产品安全事故后，市农

委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三）一般（Ⅳ级）农产品安全事故响应 

一般（Ⅳ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由事发地县（市、区）政

府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Ⅳ级农产品安全事故，由事故所在地

县（市、区）政府统一领导和指挥本行政区域内一般食品安全事

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发生一般农产品安全事故后，事故所在地县

（市、区）农业部门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积

极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二、响应级别调整和终止 

（1）级别提升：当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进一步加重，影响

和危害扩大，并有蔓延趋势，情况复杂难以控制时，应当及时提

升响应级别； 

（2）级别降级：事故危害得到有效控制，且经研判认为事

故危害降低到原级别评估标准以下或无进一步扩散趋势的，可降

低相应响应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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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响应终止 

当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得到有效控制，隐患或相关危险因素

消除后，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分析论证，经分析评估认为确无危害

和风险后，可解除应急响应，并及时终止响应。 

三、信息发布 

依照《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规定，市政府

新闻办负责统一发布食品安全事故相关信息，市委宣传部负责对

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的协调和指导，做好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 

 

后期处置 

一、善后处置 

善后处置包括人员安置、补偿，征用物资补偿，污染物收集、

清理与处理等事项；尽快消除事故影响，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和

受影响人员，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保证社会稳定。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后，保险机构要及时开展应急处置

人员保险受理和受灾人员保险理赔工作。 

造成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对受害人给予赔偿，承担受害人后续治疗及保障等相关费

用。 

二、奖惩 

（一）奖励 

市、县（市、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对农产品安全事故应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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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处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应给予表彰和奖

励。 

（二）责任追究 

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农产品安全事故重要情况或应急

管理中有其它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总结报告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市、县（市、区）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参与单位，对事故的起因、性质、影响、

后果、应急能力、现场处置能力等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提

出改进意见，完成总结报告。 

 

附则 

一、预案管理和更新 

与农产品安全处置有关的法律法规被修订，部门职责或应急

资源发生变化时，要结合实际及时修订和完善本预案。 

各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照本预案，制定本

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二、演习演练 

市、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

安全事故的应急演习演练，以检验和强化应急响应能力，并通过

对演习演练的总结评估，完善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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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成员

名单 

2.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

室成员名单 

3.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专家咨询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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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  文广轩  党委书记、主任 

常务副组长：  刘同德  副主任 

副  组 长：  吴  蒙  副主任 

宋俊英  副主任 

张玉成  纪委书记 

曹东坡  副主任 

杨东宽  总畜牧师 

杨万友  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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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名单 
 

应急办领导 姓名 职务 电话 手机 备注 

主 
 

任 

农委农产品安

全监管处 王喜穗 处长 67170735 15838280016  

成 

 

 

 

 

员 

农委办公室 宋东甫 主任 67170717 13592682123  

农委综合信息

市场处 朱  戎 处长 67170525 13663820012  

农委财务处 杨松峰 处长 67170722 15837127228  

农委蔬菜花卉

管理办公室 
李国亮 主任 67170728 13838170177  

农委种植业与

农机管理处 
陈  飞 处长 67170729 13598809348  

农委水产办 曹西平 主任 67177596 13608612118  

农委科教处 黄俊峰 处长 67170738 15136106717  

农委法规处 徐群堂 处长 67170739 13783676277  

农委组宣处 郑大奎 处长 67170723 13283810918  

农委纪检委 吴先明 副书记 67170750 13213199036  

市农产品检测

中心 
符建伟 主任 67189721 1351389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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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专家咨询组名单 
 

姓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电话 手机 

邢廷茂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67883803 13903843563 

杨巧云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68983260 13017692188 

王  俊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67883838 13592680679 

刘宗立 郑州市蔬菜所 研究员 67177939 13938575076 

刘卫红 郑州市蔬菜所 研究员 67177232 13676995961 

王朝伦 郑州市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研究员 65344518 13598099969 

符建伟 郑州市农产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 主任、高级畜牧师 67189721 13513893198 

王新平 郑州市农委水产办 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67177596 13783719728 

张晓影 郑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站长、高级工程师 67177558 13703712021 

孙国生 郑州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副站长、研究员 63367619 13623818221 

陈俊伟 郑州市园艺工作站 站长、研究员 63367622 13703717509 

吴营昌 郑州市植保植检站 站长、研究员 68983007 13837155846 

沙广乐 郑州市植保植检站 书记、研究员 68983007 13603986862 

牛河钧 郑州市农村能源环境保护办公室 主任、研究员 67175979 1380381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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